
贵州、龙岩金叶（厦烟、金闽）原料运输等询价函

（招标编号：联审询20240315）

       
项目所在地区：福建省,厦门市

一、招标条件

    

本贵州、龙岩金叶（厦烟、金闽）原料运输等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

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0万元，招标人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提

出资格预审申请。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详见公告内容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贵州、龙岩金叶（厦烟、金闽）原料运输等;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贵州、龙岩金叶（厦烟、金闽）原料运输等)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4年03月15日 09时00分到2024年03月21日 17时29分

获取方式：附件下载

五、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03月21日 17时30分

递交方式：fjlsxm@126.com扫描并发送邮件至我司联系人电子邮箱    

六、资格预审开始时间及地点

资格预审开始时间：

资格预审地点：

评审办法：-

七、其他



    询价函

各报价供应商:

受采购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司进行贵州、龙岩金叶（厦烟、

金闽）原料运输等询价(询价编号:联审询20240315)的询价工作，请各报价供应

商按照附件一至附件三所列内容，对本项目采购服务进行报价（本询价函并非

采购邀约，报价仅供参考），并将报价文件(附件一至附件三；供应商可选择对

一个或多个合同包进行报价，但供应商必须对同一个合同包中的全部内容进行

报价，不得仅对同一个合同包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报价，否则其报价函将不予认

可)加盖报价供应商公章后，于2024年03月21日下班前扫描并发送邮件至我司联

系人电子邮箱。感谢贵方的参与！

顺祝商祺！

附件一~附件三：报价函

附件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询价单位：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92-6215259    

电子邮箱：fjlsxm@126.com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221-1号902单元

日期：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办。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莲岳路118号                                                 

   联 系 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联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221-1号902单元

   联 系 人： 张先生

   电    话： 0592-6215259

   电子邮件： fjlsxm@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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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合同包1）:

报价函

项目名称：贵州、龙岩金叶(厦烟、金闽)原料运输                     询价编号：联审询20240315-1

说明

1、报价采用综合单价形式进行报价。报价为不含税价，包含运输途中产生的（包括但

不限于过路、过桥、加油、维修等费用）、车辆以及货物保险、违反交通法规事项中的罚

款等一切费用。

2、承运车辆一般为牵引半挂车（牵引半挂车应包含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半挂车；其中集

装箱半挂车不计在内），不得延揽社会闲散车辆进行运输。

3、运输类别：①跨省运输指货物运输起点、终点为不同省份的情形；②省内运输指货

物运输起点、终点属于同一省份但属于不同地级市的情形；③市内运输指货物运输起

点、终点属于同一地级市的情形。

4、报价有效期自报价之日起不得小于180个日历日。

5、本询价函非采购邀约。

序号 运输项目 运输类别 起点 到货点
计费里程
（公里）

预计年
承运数
量（吨）

综合单价（
不含税，元
/吨·公里）

货物状
态

铜仁复烤厂 金闽公司 1330

铜仁复烤厂 厦烟公司 12251
贵州省原

料成品运

输

跨省运

输
铜仁复烤厂 龙烟公司 1088

6000
原料成

品

贵州贵阳
铜仁复烤

厂
353

贵州遵义
铜仁复烤

厂
2902

贵州省贵

阳、遵义、

黔南原烟

运输

省内运

输

贵州黔南
铜仁复烤

厂
326

4700 原烟

龙岩金叶复烤

厂
厦烟公司 159

3
龙岩金叶

原料成品

运输

省内运

输 龙岩金叶复烤

厂
金闽公司 435

12500
原料成

品

4
贵州省铜

仁原烟运

输

市内运

输
贵州铜仁德江

铜仁复烤

厂
199 2900 原烟

报价有效期 报价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

发票税率及

种类
税率：   %；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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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供应商

信息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报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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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合同包2）:

报价函

项目名称：福建、龙岩金叶(龙烟)原料及国产丝束运输               
询价编号：联审询20240315-2 

说明

1、报价采用综合单价形式进行报价。报价为不含税价，包含运输途中产生的（包括但不

限于过路、过桥、加油、维修等费用）、车辆以及货物保险、违反交通法规事项中的罚款

等一切费用。

2、承运车辆一般为牵引半挂车（牵引半挂车应包含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半挂车；其中集装

箱半挂车不计在内），不得延揽社会闲散车辆进行运输。

3、运输类别：①跨省运输指货物运输起点、终点为不同省份的情形；②省内运输指货

物运输起点、终点属于同一省份但属于不同地级市的情形；③市内运输指货物运输起

点、终点属于同一地级市的情形；④市内原烟运输：指运输货物为原烟且货物运输起点

、终点属于同一地级市的情形；⑤市内原料成品运输：指运输货物为原料成品且货物运

输起点、终点属于同一地级市的情形。

4、报价有效期自报价之日起不得小于180个日历日。

5、本询价函非采购邀约。

序号 运输项目 运输类别 起点 到货点
计费里程

（公里）

预计年

承运数

量（吨）

综合单价（

不含税，元

/吨·公里）

货物

状态

广东珠海 龙烟公司 648

广东珠海 厦烟公司 691

安徽合肥 龙烟公司 936

安徽合肥 厦烟公司 1056

江苏南通 龙烟公司 1105

江苏南通 厦烟公司 1103

陕西西安 龙烟公司 1630

1 国产烟用

材料运输

跨省运

输

陕西西安 厦烟公司 1722

10000
烟用

材料

南平顺昌
龙岩金叶复烤

厂
341

南平延平
龙岩金叶复烤

厂
326

南平邵武
龙岩金叶复烤

厂
410

2
福建省南

平市原烟

运输

省内运

输

南平政和
龙岩金叶复烤

厂
444

3700 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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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蒲城
龙岩金叶复烤

厂
523

三明尤溪
龙岩金叶复烤

厂
304

三明大田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94

三明市
龙岩金叶复烤

厂
247

3
福建省三

明市原烟

运输

三明清流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96

5100 原烟

龙岩漳平
龙岩金叶复烤

厂
88

龙岩连城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21

龙岩武平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50

龙岩长汀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46

4
福建省龙

岩市原烟

运输

市内原

烟运输

龙岩上杭
龙岩金叶复烤

厂
86

2500 原烟

龙岩金叶

复烤厂
东肖仓库 22

5
龙岩金叶

原料成品

运输

市内原

料成品

运输
龙岩金叶

复烤厂
红坊仓库 10

10000
原料

成品

报价有效期 报价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

发票税率及

种类
税率：   %；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报价供应商

信息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报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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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合同包3）:

报价函

项目名称：湖南、湖北、江西及工业调剂原料运输                 询价编号：联审询20240315-3 

说明

1、报价采用综合单价形式进行报价。报价为不含税价，包含运输途中产生的（包括但

不限于过路、过桥、加油、维修等费用）、车辆以及货物保险、违反交通法规事项中的

罚款等一切费用。

2、承运车辆一般为牵引半挂车（牵引半挂车应包含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半挂车；其中

集装箱半挂车不计在内），不得延揽社会闲散车辆进行运输。

3、运输类别：①跨省运输指货物运输起点、终点为不同省份的情形；②省内运输指

货物运输起点、终点属于同一省份但属于不同地级市的情形。

4、报价有效期自报价之日起不得小于180个日历日。

5、本询价函非采购邀约。

序号 运输项目 运输类别 起点 到货点
计费里
程（公里

）

预计年
承运数
量（吨）

综合单
价（不含
税，元/吨

·公里）

货物状
态

1 湖南省郴州

市原烟运输
跨省运

输
湖南郴州

龙岩金叶复烤

厂
561 400 原烟

2 湖南省永州

市原烟运输
跨省运

输
湖南永州

龙岩金叶复烤

厂
769 350 原烟

湖南永州

复烤厂
龙烟公司 765

湖南永州

复烤厂
厦烟公司 9023 湖南省原料

成品运输
跨省运

输

湖南永州

复烤厂
金闽公司 1049

2000
原料成

品

湖北恩施 厦烟公司 1427

4
湖北省恩施

州原烟及原

料成品运输

跨省运

输 湖北恩施
龙岩金叶复烤

厂
1302

1750

原烟及

原料成

品

5 江西省赣州

市原烟运输
跨省运

输
江西赣州

龙岩金叶复烤

厂
325 1250 原烟

6 湖南省郴州

市原烟运输
省内运

输
湖南郴州

湖南永州复烤

厂
235 1100 原烟

报价有效期 报价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

发票税率及

种类
税率：   %；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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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供应商

信息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报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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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1.合同单价及计费里程调整

1.1 

油价变动引起的合同单价调整：合同单价根据油价变动情况进行价格调整，服务期限内

第二个自然年度起（含），每年7月1日按以下方式调整一次：当服务期限内第二个自然年

度起（含），每年7月1日中午12:00厦门市中石化柴油零售挂牌价较上年同期油价浮动≥10
%时，即调整合同单价，调整规则如下：当油价上浮≥10%时，调整后的合同单价=上一年合

同单价×（1+油价浮动比率×30%）；当油价下浮≥10%时，调整后的合同单价=上一年合同单

价×（1-油价浮动比率×30%）。

1.2 

如因运输业务需要，在计费里程外新增运输线路，则其计费里程=运输公路里程+附加掉

头里程。其中，运输公路里程统一按照百度地图（https://map.baidu.com/）货车版最短

推荐路线里程执行，查询结果应经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确认后方可使用；附加调头里程

按以下标准执行：

运输公路里程标准 附加调头里程

运输公路里程≥500公里 20公里

200公里≤运输公路里程＜500公里 10公里

运输公路里程＜200公里 0公里

2.结算方式

2.1 供应商承运原烟，运费按以下第（2）种方式计算公式：

（1）运费=∑采购人验收入库数量（净重）×合同单价。

（2）运费=∑采购人验收入库数量（净重）×合同单价×计费里程。

2.2 

供应商承运原料成品和烟用材料，则计算公式：运费=∑采购人验收入库数量（净重）×每

车次运输单价×计费里程。运费结算采取一车一价的方式，以实际承运车辆的车龄（以机

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时间为准，如是半挂平板牵引车，则以牵引车注册登记时间为准）

精确到月份计算，具体为：每车次运输单价=合同单价×b×c（具体详见下表），每车次运输

单价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车龄系数b

车辆注册日期（精确到月份）与每车调运单制单日期（精确到月份）的

时间差≤5年，b=1。超过5年，每增加１个月，ｂ值减少0.003。

如牵引车注册日期2019年３月，调运单制单日期2024年３月，时间差

整好5年，b=1；若牵引车注册日期2019年３月，调运单制单日期为202

4年５月，ｂ=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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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权属系数C
自有车辆，c=  1  ；

挂靠车辆，c= 0.9   。

2.3采购人验收入库数量（净重）

2.3.1采购人验收入库数量（净重）指供应商将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经收货人

在验收入库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并由收货人在采购人信息系统填报的入库数量和到货

数量。除采购人特殊需求外（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若供应商单次承运重量（净重）不足

24吨的，采购人单次验收入库数量（净重）按24吨计。

2.3.2运输途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过路、过桥、加油、维修等费用）、车

辆以及货物保险、违反交通法规事项中的罚款等全部由供应商自理。

3.提货及到货验收要求

3.1供应商提货时，必须现场确认货物品种、数量的准确性及外包装的完整性。装车

完成，即视为货物品种、数量的准确及外包装的完好。供应商须负责货物起运后到目的地

验货合格入库前的货物安全，承担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风险和损失。

3.2 

供应商完成提货后，应按照准运证上要求的期限内到货。无须携带准运证运输的，供应商

应在完成提货后1个工作日内到货。

3.3 

货到目的地后，由收货人对货物品种、数量及包装情况进行验收，所到货物必须与调运单

相符，包装无破损，供应商运货人员应向收货人索取收货人签字或盖章确认的验收入库单

，作为收货依据和合同履行验收依据。如发现货物和外包装有缺失、有受损等情况时，供

应商应妥善处理，必要时通知采购人协调处理。

4.运输制度的约定

4.1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烟草专卖法》及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4.2供应商运输途中不准倒卖、调包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4.3 

进入采购人和属地烟草企业的供应商服务人员，应严格遵守采购人和属地烟草企业的安

全管理、现场管理等规定。

4.4 

供应商应遵守采购人和属地烟草企业的安全、环境、质量方面的体系文件，并按照采购人

要求不定期反馈安全、环境、质量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5.运输过程的约定

5.1 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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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供应商应于合同签订后30日内，将企业基础资质、运输车辆、驾驶员等信息在

智能物流综合管理系统进行填报并提交采购人审核。若上述信息在合同服务期限内发生

变更，供应商应当在信息变更发生之日起30日内在智能物流综合管理系统对信息进行维

护，并再次提交采购人审核。

5.2供应商应积极配合采购人开展业务工作，在实际运输开展前须配备专人对接，

指定提货点协调人（名字、身份证、联系电话），负责提发货的车辆调度及提发货的协调

事宜，并将相关信息以书面形式传递给采购人。

5.3 

供应商运输原料成品时，由采购人编制原料成品调运需求表并通过智能物流综合管理系

统上传递至供应商。供应商接到原料成品调运需求表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在智能物流综

合管理系统上完成原料成品调运计划表的制订。原料成品调运计划表为初步计划，主要

为方便合同双方做好履行合同的准备工作，合同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调运计划进行调

整。若采购人存在硬性调运时间要求，采购人可另行书面通知供应商，供应商须按照采

购人通知执行。

5.4供应商必须根据属地烟草专卖局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协助采购人领取

准运证、调运单等证件。

5.5供应商按照合同、运输线路及运输数量合理安排承运。装货时，供应商必须指定

提货点协调人现场与仓库人员当面点清原材料的件数（重量）、品种及货物完好性，确保

与调运单、准运证（如有）一致及货物完好无损。装麻包烟叶时，尽量减少不同等级混装；

确需混装，必须有明显分割标记。

5.6在上路行驶前，供应商应做好车辆、货物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指定专人认真检查

，确保安全措施到位后，方可起运。

5.7供应商运输原料成品和烟用材料时，供应商应于启运当天，在智能物流综合管

理系统上准确制定调运单（车牌号、等级、数量、发货时间、预计到货时间等信息）。

5.8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既定运输线路行驶，不得随意变更路线或绕行，不得长时间

无故逗留。

5.9供应商必须按照烟草专卖相关规定随车带齐运输证件（如准运证、合同和调运单

等），并充分评估准运证时效。当预计到货时间超过准运证有效期2日时，应及时向采购

人报告，以便采购人视实际情况做好相应工作。

5.10供应商到目的地后，应及时将货物、运输证件移交收货人，并与收货人共同核

对货物及外包装的完好性，移交情况以交接双方签字确认为准。

5.11供应商在运输入库过程中遇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采购人，采购人视实际情

况进行协调处理。

5.12采购人有权对原材料运输全年进行货物足额投保。

5.13供应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交通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负责承运

车辆、承运驾驶员及第三者保险及其出险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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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运输过程中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时，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报保险公司；供应

商应全力配合相关保险取证活动，保险公司无法理赔或理赔不足部分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保险公司赔付后，采购人将向保险公司转让向供应商的追偿权，由保险公司向供应商

追偿。

5.15合同包1、合同包3根据采购人生产加工需要，供应商在实际运输开展期间必须

保证每日运输能力满足甲方业务需求；合同包2根据采购人生产加工需要，供应商在实际

运输开展期间必须保证每日运输能力满足采购人需求（三明和南平合计日均发货250吨，

需25车左右；高峰期每日发货350吨，需30车左右）。

6.运输车辆和驾驶员的约定

6.1供应商承运采购人货物运输的驾驶员须具备与运输车辆匹配的驾驶证。若供应

商驾驶员实际素质能力无法满足项目业务需要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驾驶员，

供应商必须无条件在2个工作日内更换。

6.2 

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上报其承运原料成品和烟用材料的驾驶员信息，提供驾驶证和从业

资格证等材料并通过采购人审核。供应商不得利用未经采购人审核通过的驾驶员运输采

购人货物。

6.3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使用社会闲散车辆运输采购人货物。

6.4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上报其承运原料成品和烟用材料的车辆信息，提供行驶证

、车辆照片等材料并通过采购人审核，并不得利用未经采购人审核通过的车辆运输采购

人原料成品和烟用材料。

6.5 

采购人有权调阅供应商运载采购人货物时运输车辆的运行轨迹，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要

求提供过路费缴纳凭证、加油票据等运输路途相关票据作为证明材料。若运输车辆出现

专卖管理、交通事故等异常情况，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该车辆该时段的运行轨迹。

6.6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在途跟踪系统建设要求，积极配合、购置GPS/北斗等在途跟踪设备

，并完成与采购人系统、设备的对接工作。

6.7供应商不应使用被采购人列入驾驶员“黑名单”的驾驶员承运采购人货物。

6.8 

供应商的运输车辆必须状况良好，无异味、无污染、无破损，车辆安装挡泥板。除厢式货

车外，须在平板上铺设塑料布和保护层，货物上至少盖三层以上篷布。

6.9供应商在运输前应对可能造成运输物资污染或串味（如农药和化肥等化学物品，

香精香料，煤炭或水泥等）的车辆进行彻底清洗。

6.10供应商必须做好集装箱密封性检查，避免因集装箱破损而引发渗水。

6.11供应商不能将货物混装，具体禁止混装行为如下：

6.11.1 不得将原烟与原料成品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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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不得将原料成品与烟用材料混装。

6.11.3 不得将原烟与烟用材料混装。

6.11.4 不得将原料与其他货物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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